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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6_A1_88_E4_c33_42106.htm 一、案情简介 1996年11

月18日，周某王某在甲地A证券营业部填写了开户登记表，开

办了深圳证券账户和上海证券账户。同日，A证券营业部通

过与王某签订指定交易协议书，成为王某的证券指定交易代

理商。王某取得了自助式磁卡MAC，开始进行股票交易。截

止1999年8月5日，王某的股票账户上尚有丰乐种业500股、吉

发股份1210股、国投原宜400股、格力电器3200股。 同年8月7

日至29日，王某赴乙地出差，29日返回甲地。8月30日，王某

到A证券营业部的综合柜台，称其在乙地出差期间用磁卡划

卡要操作自己的账户时，电脑总提示密码错误，要求查询。

经综合柜台查询，王某的账户密码已于8月6日被清密，账上

的所有股票也于同日被全部卖出，成交金额 84090.60元；同

日，有人以王某的名义填写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预约取

款8万元；同月9日，有人从王某的账户内取现金8.3万元。 经

查，大额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填写的姓名是王某本人，

填写的身份证号和证券账户也都是王某所使用的，但字迹不

是王某或其妻书写的。 王某以A证券营业部违规操作致其遭

受财产损失为由，要求A证券营业部赔偿损失。A证券营业部

则以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规程操作，8.3万元是王某自己

取走的为由，拒绝赔偿。双方为此酿成纠纷，王某遂提起诉

讼。 二、本案解析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清密、出卖股票

和提取资金是否为上诉人王某所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因此本案中王某应就以上行为

”非其本人所为”承担举证责任。为此王某向法院提交了不

是本人签名、预约提款和取款之日本人都不在宜昌的证据，

以上的证据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集的公安机关笔迹《鉴定

结论》能相互印证，因此应当认为王某已经尽到举证责任。 

而A证券营业部则应就其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承

担举证责任。依据A证券营业部执行的《代理业务操作规程

》的规定，客户办理清密，必须由客户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

代码卡并填写清密申请书，由操作人员认真审核后方可办理

。而本案中A证券营业部不能提供清密申请书来证明自己的

主张，而且取款凭条上既不附有王某的委托书，也没有代理

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这足以说明A证券营业部的主张不

成立，且其未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清密，在办理大额取款预约

及取款业务过程中，还存在着对证件审查不严的过错。 三、

判决结果 A证券营业部赔偿王某资金损失8.3万元、自1999年8

月9日至2000年10月9日止的利息2173元(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年息2.25％计算)，并酌情赔偿王某差旅费、误工费损失500元

，合计8567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 四、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证券公司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

股民股票被盗卖、保证金被提取的股票纠纷案。涉及的法律

问题主要是证券公司代理买卖证券过程中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问题。 一、证券公司与客户的法律关系分析 客户委托证券公

司代为进行证券买卖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据此，证券公司应

承担忠实义务和妥善保管义务，严格按照投资者的委托买卖

指令或其他要求进行活动，并要求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 二、证券公司代理客户买卖证券所应承担的义务 （一） 



证券公司的查验义务。 证券公司有义务查验投资者的股东帐

户卡、资金卡、身份证。 证监会《关于健全查验制度防范股

票盗卖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证券经营机构在接受投资者

委托时应当仔细查验其身份证、股东帐户卡等证件，一旦发

现伪造的证件或有冒领的情况应立即停办有关手续、冻结资

金帐户并迅速通知证券主管机关和证券交易所”；还规定“

证券经营机构在办理投资者提款手续时应当认真核对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和资金卡，原则上要求由本人提取，并在核对

其帐户后，由提款人在取款凭证上签名，对大额提款应由证

券经营机构的业务负责人签字后方可提取”。 在本案中，签

名人不是王本人，证券公司没有记录代理人名称，更没有查

验被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了。没有完全尽到其查验责任，从

而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 证券公司的安全保

障义务。 证券公司在接受客户买卖证券的委托后，对客户交

付的资金和证券便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我国《证券公司内

部控制指引》第四条规定：证券公司应该保证客户及证券公

司资金的安全、完整；第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应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杜绝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

及客户托管的证券等行为，确保客户资产的安全完整。 本案

中证券公司没有履行其安全保障王某账户股票及资金安全义

务，从而导致导致股民股票被盗卖、保证金被提取，成为法

院判决的主要依据。 三、证券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 《证券法

》规定证券公司违背客户的委托买卖证券、办理交易事项，

以及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办理交易以外的其他事项

，给客户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处以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民法通则》也规定了未履行义务而



造成的损失应该赔偿。可见，因证券公司的过错或没有尽其

义务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证券公司有义务进行赔偿。 本案

中王某的损失主要是因证券公司的过错造成的，所以法院判

决证券公司赔偿王某是适当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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